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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台灣電力公司於 96 年採購 1 批密封型

桿上變壓器，其中驗收完成之 100KVA 變壓器

非但規格尺寸不符，並且品質低劣又有漏油

現象，據悉係得標廠商永恆電機公司收購自

倒閉廠家之庫存品一併混充交貨，台電人員

涉有驗收不實、包庇及隱瞞之嫌。事關變壓

器品質、公共安全及公務員違失等情事，認

有深入查究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經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詢問相關人員後，業

調查竣事，茲將失當事項臚陳如下： 

一、變壓器核屬集管材料，其品質之良窳，攸關公共安

全，惟台電公司發現部分撥配變壓器不符規範時，卻

未能本諸權責主動查明其原因及數量，即便宜行事同

意廠商換貨了事，嗣經濟部要求查處，檢核結果亦未

釐清不符規範變壓器之發生原因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查台電公司於 95 年公告採購單相桿上變壓器

(6.9KV/120-240V 100KVA 密封型不鏽鋼)4,500 具

(採購案號：008-9500116)，採選擇性招標方式個

別邀請所有合格廠商投標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

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。95 年 12 月 29

日比減價結果，因永恆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(下

稱永恆公司)每具報價 76,850 元，低於底價 77,380

元，且較其他廠商(華城 77,639元、秀森實業 86,310

元及同成 96,810 元)報價為低，決標予永恆公司，

決 標 金 額 345,825,000 元 ， 契 約 編 號

008-9501150166B。該案契約規定於分批抽驗合格

後，於 96 年 3 月交 1,500 具，同年 5 月、7 月、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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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再各交 1,000 具。其驗收程序，依採購契約「密

封型桿上變壓器規範附錄」(C035，9508)規定，於

外觀檢查：每組(每批交貨中，每種規格每 500 具

為一組，尾數滿 300 具者視為一獨立組，未滿 300

具者併入他組)至少隨機抽樣 5 具實施外觀、構造、

標誌、接線及塗裝等檢查合格後，再實施變壓比等

15 項特性詴驗，其中除「避雷針放電電壓特性詴驗」

送台電公司綜合研究所詴驗外，餘均在永恆公司三

芝工廠詴驗。本件於 96 年 3 月 26 日、5 月 4 日、7

月 5 日及 9 月 5 日分 4 批執行廠驗「合格」後，再

依各區處需求數量以撥配單通知契約商運交各指

定區處，於同年 4 月 20 日、5 月 18 日、8 月 2 日

及 10 月 4 日交貨至各收料單位，各區處再依據「材

料管理作業標準作業手冊」規定，核對撥配單之器

材名稱、規範、撥配數量及台電公司編號對照表後

點收。 

(二)次查案內撥配(含移撥)給高雄區營業處變壓器計

90 具(其中，96 年 5 月 5 日撥配 70 具，同年 6 月

20 日復由北南區處移撥 20 具)，經點收後陸續上架

使用，後經巡線人員於 97 年 3 月 27 日發現前向永

恆公司採購之密封型桿上變壓器 2 具 (編號

K85566、K87601)，其二次側套管處漏油，該處於

「材料及設備回饋資訊系統」填報品質不良資訊，

經會同永恆公司至用料現場勘查其製交變壓器之

漏油情況，發現該兩具變壓器外部尺寸與規格不

同，台電公司材料處乃於同年 4 月 14 日以 D 材字

第 09704000074 號函請廠商查明不良原因，永恆公

司同年 5 月 5 日復函表示係原產品驗收合格後，交

貨運輸時不慎掉落地面碰撞損毀，現場人員擅以前

開發時較大外殼裝配並檢驗合格之變壓器交貨。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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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公司為免廠商交貨品質與規範不符影響供電安

全，於同年 8 月 16 日函承製廠商儘速至各區處全

面清查，迄 98 年 4 月止確認清查結果有 295 具變

壓器與認可圖不符，台電公司於同年 5 月 7 日發函

永恆公司請其本於誠信原則，依原認可圖於 2 個月

內重新製造，製造完畢後函報驗收，經驗收合格

後，再由廠商運至各相關區營業處換貨，其間所發

生之費用及桿上拆、裝換貨事宜，均由廠商負責辦

理。承製廠商於同年 5 月 27 日去函台電表示 295

具變壓器已重新製妥，請求派員驗收，顯見台電公

司對於不符規範變壓器之處理，僅採換貨方式補救

了事。 

(三)惟查變壓器品質之良窳，攸關公共安全。依台電公

司材料管理作業要點規定，變壓器屬集管材料(又

稱 A 類材料)，係用料量較多、金額較高、使用單

位較多之常用材料，故由材料處集中管理統籌購

撥。本案台電公司發現不符規範變壓器，請廠商自

行清查、同意換貨之便宜行事作法，引起署名「一

群看不下去的廠商」之不滿，於 98 年 5 月 20 日向

本院提出檢舉，指證案內不符規範之變壓器，係永

恆公司低價購自大吉旺公司(已倒閉)而來。本院監

察業務處爰函請經濟部查明見復，案經該部同年 6

月 3 日轉請台電公司查處，台電公司同年月 26 日

函復表示尚有應釐清事項，並指派董事會檢核室查

明相關疑義，惟對於不符規範變壓器，究收購自大

吉旺公司製造之變壓器成品，抑或如永恆公司所

辯，因交貨運輸時碰撞損毀所致，仍有不明，故經

濟部於同年 9 月 7 日以經營字第 09809015961 號函

轉請台電公司政風單位確實查處及檢討。案經台電

公司政風處完成「專案查核報告」，以所測永恆公



4 

 

司不符規範變壓器 8 具(專案小組 98 年 9 月間量

測：臺北南區營業處木柵倉庫 3 具、桃園區營業處

配料中心 4 具；及材料處量測台中區處 1 具)之外

觀尺寸(桶身高度、寬度、分接頭切換器位置、上

蓋到低壓接地端子距離、上蓋到二次套管井之中心

距離，均與大吉旺公司產製品極近似，故研判「本

案不符規範之變壓器出自大吉旺公司之可能極

高」。獲此結論，台電公司因而於同年 10 月 16 日

以 D 材字第 0981000094 號函通知永恆公司承製之

變壓器，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、8 及

12 款之情形，將提報為不良廠商，並於同年 10 月

28 日以電密政字第 09809003361 號函復經濟部表

示：「經量測臺北南區、桃園及台中區營業處不符

規範之變壓器 8 具，比對過去大吉旺公司交貨之認

可圖等相關資料結果，本案不符規範之變壓器出自

大吉旺公司之可能性極高。」同年 12 月 28 日復以

電材字第 09812071621 號函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

報，停權 3 年。永恆公司不服提起申訴，工程會 99

年 4 月 27 日工程訴字第 09900166300 號函審議判

斷駁回；再提行政訴訟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於 99

年 12 月 30 日以 99 訴 133 號裁判駁回，目前上訴

中。 

(四)綜上，永恆公司承製台電公司 100KVA 桿上變壓器

4,500 具，廠驗後撥配各區處使用，惟其中 2 具使

用後發現漏油，無意間發現其外部尺寸與原認可圖

不符，台電公司未本諸權責主動清查不符規範變壓

器之確切數量，查明其肇因、即便宜行事同意廠商

換貨了事，俟本院要求經濟部查復後，該公司檢核

結果仍未積極釐清不符規範變壓器之發生原因，核

其作為，顯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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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符規範變壓器之外觀與合格變壓器明顯不同，且不

符規範比例高達 40.8%(第 2 批)，惟台電公司各獲撥

區處竟均未發現，率爾接收入庫且上架使用，顯見廠

驗、撥配、點收查驗等作業均不夠嚴謹，且存有極大

漏洞，易讓人有可乘之機，確有違失。 

(一)查永恆公司不符規範變壓器數量達 568 具，其桶身

高度 870 mm，外徑寬度 590 mm(矮胖型)，與合格

變壓器之桶身高度 930 mm，外徑寬度 554 mm(高瘦

型)，兩者外觀明顯不同。經台電公司清查，該不

符規範變壓器交貨分布情形，第 1 批 1 具、第 2 批

408 具、第 3 批 89 具、第 4 批 70 具，以第 2 批數

量、比例最高，該(第 2)批計驗收 1,000 具變壓器，

其中 408具不符規範變壓器，分別撥配高雄、桃園…

等 12 個區處，與第 3、第 4 批撥配同，尚無不符規

範變壓器集中撥配特定區處情形。 

(二)次查該契約分 4 批驗收，分於 96 年 3 月 26 日、5

月 4 日、7 月 5 日及 9 月 5 日執行廠驗，由於驗收

卷證內查無「外觀檢查」執行之有關跡證，本院 100

年 8 月 22 日詢問台電公司「如何確信不符規範變

壓器係永恆公司於驗收合格後抽換？」該公司應覆

稱：「…，該契約 4 批驗收人員均為本公司不同單

位同仁，應不致於該 4 批驗收人員(主驗、會驗、

監驗)皆無法發現。」等語，惟本案 4 批主驗人員

皆為材料處北部儲運中心檢驗課湯木郎課長，且首

批驗收時，會計人員並未到場監驗，而係事後書面

審核監辦，則所稱「應不致於該 4 批驗收人員(主

驗、會驗、監驗)皆無法發現」等語，容有疑義。 

(三)惟查壓器驗收合格後，依各區處需求數量以撥配單

通知契約商運交各指定區處。以第 2 批為例，不合

規範變壓器比例高達 40.8%，且與合格變壓器外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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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顯不同，然獲撥交之高雄、桃園等 12 個區處，

竟沒有一個區處發現獲撥變壓器外觀有 2種不同型

式，即率爾接收入庫且上架使用，顯見廠驗、撥配、

點收查驗等作業均不夠嚴謹，且存有極大漏洞，易

讓人有可乘之機，確有違失。 

三、依材料標準規範 C035(9508)密封型桿上變壓器驗收

規定，驗收人員應抽樣檢查變壓器之「外觀、構造、

標誌、接線及塗裝」等，惟卷查各批驗收紀錄，卻乏

「外觀檢查」執行紀錄，顯見變壓器「外觀檢查」規

範不夠周延，作業制度存有漏洞，均有疏失。 

(一)依採購契約「密封型桿上變壓器規範附錄」(C035，

9508)規定驗收程序，先實施外觀檢查，每組至少

隨機抽樣 5 具實施外觀、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裝

等檢查。外觀檢查合格後，再實施特性詴驗，除「避

雷針放電電壓特性詴驗」送綜合研究所詴驗外，餘

變壓比等 14 項均在承製廠商工廠詴驗，各項特性

詴驗如下： 

１、隨機抽取 3 具實施變壓比、極性、漏磁及負載特

性詴驗。 

２、隨機抽取 1 具依次實施絕緣電阻、溫昇、油密、

耐電壓、衝擊電壓、感應電壓等詴驗。 

３、隨機抽取 3 具實施噪音詴驗。 

４、隨機抽取 3 具實施絕緣油詴驗。 

５、隨機抽取 1 具，依材規 C002 最新標準實施避雷器

放電電壓特性詴驗。 

６、隨機抽取 1 具實施過載保護特性詴驗，詴驗時限

流熔絲應旁路及避雷器應拆除。 

７、隨機取樣 1 具實施大電流保護特性詴驗，詴驗時

限流熔絲應旁路及避雷器應拆除。 

８、瞬時短路、二次套管組、壓力釋放裝置、一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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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頭切換器、一次套管外殼(含配件)材質及襯墊

等詴驗，台電公司得視需要予以抽詴。 

(二)次查 100KVA 桿上變壓器採購案，於 96 年 3 月 26

日、5 月 4 日、7 月 5 日及 9 月 5 日分 4 批廠驗，

以第 2 批 1,000 具廠驗為例，當日分 2 組(每組 500

具)，每組外觀檢查至少應隨機取樣 5 具實施外觀、

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裝等檢查，當日「器材驗收

紀錄表」記載外觀檢查結果，為「實施外觀、構造、

標誌、接線及塗裝等檢查，結果符合規範。(各組

抽樣號碼詳如附表)」，所稱附表，即永恆公司「密

封型桿上變壓器詴驗報告目錄」，該表記載第 2 批

廠驗時隨機選取 K85719、K85467、K85494、K85374、

K85569(以上第 1 組，其中 K85467、K85494、K85569

等 3 具事後發現其外觀與原認可圖不符)、K86325、

K86280、K86286、K86292、K86034(以上第 2 組)等

10 具實施外觀檢查，惟檢查結果，並無任何「外觀、

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裝等」檢查紀錄或照片，佐

證驗收人員確親臨抽樣變壓器，並施以外觀檢查，

即於器材驗收紀錄表稱「實施外觀、構造、標誌、

接線及塗裝尺寸等檢查，結果符合規範。」餘各批

驗收亦同。 

(三)惟查每一批次各組「密封型桿上變壓器詴驗報告目

錄」，詳載外觀檢查、各特性詴驗隨機選取變壓器

之編號，並有主驗、會驗、協驗人員當日簽名及永

恆公司章戳(註：會計未參與 96 年 3 月 26 日第 1

批廠驗，事後於同年 4 月 30 日書面審核監辦)，經

與台電公司材料處「器材驗收紀錄」比較，二者印

刷字體密度、型式明顯不同，一望即知非出自同一

印表機。該附表(「密封型桿上變壓器詴驗報告目

錄」)，因其字體為點矩陣式，非雷射印表機字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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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公司材料處北部儲運中心人員已坦承廠驗當日

係驗收人員攜帶隨身碟利用永恆公司印表機列

印。惟每組各隨機抽樣 5 具實施外觀、構造、標誌、

接線及塗裝等檢查，僅稱「結果符合規範」，查其

驗收全卷，卻全無「尺寸、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

裝」等任何檢查紀錄或照片，或任何足證渠等確實

檢查抽樣變壓器之跡證可稽，加上記載抽樣變壓器

編號之詴驗報告目錄，係出自永恆公司印表機，台

電公司驗收人員未親至抽樣變壓器實施外觀檢查

之可能性無法排除。該公司 100 年 6 月 17 日電材

字第 10005071621 號函說明二之(五)所稱：「本公

司於驗收變壓器時，均要求廠商將該批交貨同型變

壓器全數排列整齊，且變壓器上之台電編號須以易

於辨識方位面向外，以利驗收程序進行(如清點數

量、外觀構造檢查及各部尺寸量測等)，若有外型

不同變壓器掺雜在內，驗收人員(主驗：材料處、

會驗：業務處、綜研所及監驗：會計處稽核)可立

即予以辨識，…」等語，即有疑義，按各區處事後

清查各批不符規範之 568 具變壓器中，絕大部分出

自第 2 批 408 具，該批驗收 1,000 具變壓器，倘驗

收人員確對抽驗變壓器施行「外觀檢查」，應不難

發現不符規範變壓器混入其中(第 2 批驗收 1,000

具變壓器，其中 408 具為不符規範變壓器)，惟該

批驗收紀錄，仍稱外觀檢查結果符合規範。究不符

規範變壓器係廠驗時即已混入，抑或廠驗合格後再

抽換，攸關廠商是否於換貨之認定，均應審慎查明。 

(四)綜上，台電公司人員到永恆公司三芝廠進行變壓器

廠驗，依規定本應每組(500 具)至少應隨機取樣 5

具實施外觀、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裝等檢查，惟

卷查其驗收紀錄，卻無任何跡證顯示驗收人員確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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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抽樣變壓器之外觀、構造、標誌、接線及塗裝

等，所稱「若有外型不同變壓器餐掺雜在內，驗收

人員可立即予以辨識」、「外觀檢查：…結果合於

規範」等語，非無疑義。另變壓器抽樣比例是否適

當，亦宜審酌。析言之，台電公司變壓器「外觀檢

查」規範不夠周延，作業制度存有漏洞，均有疏失。 

四、契約 008-950150166B「100KVA 密封型單相桿上變壓

器」4,500 具採購案，其中 568 具不符規範，台電公

司經查永恆公司有偽造履約文件等情，而解除部分契

約，暫扣款新台幣 4,743 萬 5,231 元，並同意已報驗

295 具變壓器於驗收合格後抵償部分扣款，尚無不

妥，惟應從嚴驗收，並確實交貨、點收及查驗工作，

以確保變壓器品質。 

(一)按立約商有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，經查

明屬實等情者，招標機關得以書面通知立約商終止

或解除契約。終止或解除契約，得為一部或全部，

且不補償立約商因此所生之損失。如解除契約，招

標機關將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，並取消一切付款，

所有已付款項應機計年息 5%之利息退還招標機

關；立約商並應賠償招標機關因而發生之損失。台

電公司財務採購投標須知 14.1.1、14.1.4 定有明

文。 

(二)查台電公司發現不符規範變壓器後，於 97 年 4 月

24 日函請承製廠商儘速釐清變壓器尺寸不一之情

形，承製廠商初稱「係因驗收合格後交貨運輸時，

不慎因車身傾斜變壓器掉落地面，劇烈碰撞導致變

壓器外殼損毀，現場人員為因應契約規定之時間內

交貨，擅自以本公司前開發較大的外殼裝備並檢驗

合格後交貨。」並表示願延長不符規範變壓器之保

固期限。台電公司復於同年 6 月 11 日 D 函請承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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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清查與認可圖尺寸不符之數量及編號，承製廠

商復稱該公司現場人員為補足變壓器交貨摔毀之

數量，擅自以該公司之前研發時較大的外殼裝配，

並於檢驗合格後隨車交貨之變壓器計 7 具，惟仍表

示願意換貨或加倍延長該 7 具變壓器保固期限。至

不符規範變壓器之確切數量，台電公司同年 8 月 6

日 D 材字第 0970800028 號函請永恆公司儘速清查

與認可圖不符之變壓器台電編號，依各區處分佈列

表及統計數量，永恆公司 98 年 5 月 11 日永材字第

060 號函稱不符認可圖尺寸之數量應為 295 具，經

台電公司同意重新製造，於同年 5 月 27 日函請台

電公司派員驗收在案。 

(三)次查前揭不符規範變壓器 295 具，係承製廠商清查

結果，並非台電公司本諸權責主動清查結果，實際

不符數量，台電公司事後清查達 568 具。該不符之

變壓器，經台電公司派員實地丈量結果，「其尺寸、

分接頭切換器與高壓套管井相對位置確與核定之

認可圖不同」，故台電公司 98 年 10 月 16 日 D 材

字第 0981000094 號函稱：「推論永恆公司於報驗

之變壓器經抽樣驗收合格後，以未經檢驗之數百具

其他變壓器更換業已驗收合格變壓器之名牌後交

貨，違反契約規定且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

第 4 款『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』、

第 8 款『查驗或驗收不合格，情節重大者』及第 12

款『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』

之情事，將不合格變壓器予以解約並進行提報不良

廠商之事宜。」通知永恆公司解除部分契約在案。 

(四)前揭契約 008-950150166B「100KVA 密封型單相桿

上變壓器」568 具部分解約後，台電公司 99 年 12

月 23 日電材字第 09912007971 號函請廠商返還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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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契約之 568 具價款 43,650,800 元，並加計加

計 568 具自各批次受領款項之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年

息 5%之利息、不符部分之履約保證金 2,181,440 元

及拆裝費用 1,602,991 元，合計求償 47,435,231

元，惟因廠商清查不符規範變壓器為 295 具，前已

同意其以換貨方式處理，且廠商已製作完成並報

驗，故台電公司同意於驗收合格後，以原求償之契

約購價抵償，抵償後仍求償 24,764,481 元，返還

價款時，需另加計 568 具自各批次受領款項之日起

至清償日止，年息 5%之利息。 

(五)綜上，台電公司採購永恆公司桿上變壓器 4,500

具，其中 568 具不符規範且偽造履約文件，台電公

司依約處以解約處分，並暫扣款新台幣 47,435,231

元，惟因前同意廠商換貨之 295 具變壓器已報驗，

同意於驗收合格後抵償部分扣款，尚無不妥，惟應

從嚴驗收，並確實交貨、點收及查驗工作，以確保

變壓器品質。 

五、永恆公司另承製 008-970170002A 單項亭置式變壓器

8,500 具，延遲 18 天交貨，台電公司依約處以逾期罰

款計新台幣 362 萬 5,020 元，尚無不妥。 

(一)查永恆公司與台電公司雙方於 97 年 1 月 24 日締結

買賣契約，約定以立約商報驗日期視為交貨日期，

買賣契約書契約條款第 11.1.2：「立約商報驗日期

視為交貨日期，報驗日以廠商發函請驗之郵戳為

憑。」定有明文。本件永恆公司承製單項亭置式變

壓器 8,500 具(採購案號：008-970170002A)，價金

計 855,907,500 元，約定於 97 年 3 月、5 月、7 月、

9 月、11 月分 5 批交貨，其中第 2 批應於 97 年 5

月底前交 2,000 具，該公司於同年 5 月 29 日函請

台變公司廠驗，台電公司於同年 6 月 13 日以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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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將於同年月 19 日派員赴三芝廠驗收，詎永恆

公司於同年月 16 日(廠驗前 3 天)函稱於同年月 15

日遭宵小入侵，破壞系爭變壓器，請求台電公司准

予暫延後二週始行驗收云云，台電公司不同意，永

恆公司旋於同年月 18 日重新報驗，於同年月 27 日

驗收妥，台電公司依契約條款第 9.1 條規定於貨款

中予以計扣 18天(自 97年 6月 1日至同年月 18日)

逾期違約金新台幣 3,625,020 元。 

(二)嗣永恆公司要求發還逾期違約金，雙方經多次協議

未果，提請工程會履約爭議調解，工程會建議「發

還已扣之逾期罰款 362 萬 5,020 元予申請人」(調

0970887 號)，台電公司經奉經濟部核定，未接受工

程會調解建議，並依規定程序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，該會於 98 年 1 月 25 日

作成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。嗣承製廠商不

服，於 99 年 5 月 18 日向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民

事起訴狀，要求返還逾期罰款，該院同年 9 月 30

日 99 年度訴字第 1587 號宣判「原告之訴及假執行

之聲請均駁回」在案。 

(三)據上，永恆公司另承製 008-970170002A 單項亭置

式變壓器 8500 具，分 5 批交貨，其中第 2 批先於

97 年 5 月 29 日函請台電公司擇期廠驗，依買賣契

約書契約條款第 11.1.2：「立約商報驗日期視為交

貨日期」之規定，尚無逾期罰款問題。嗣承製廠商

於廠驗前 3 天(同年 6 月 16 日)，以公司遭宵小入

侵，變壓器遭破壞為由，發函請求台電公司將原擇

定廠驗日期(同年 6 月 19 日)延後 2 週，惟同年 6

月 18 日，復以變壓器已製妥為由，發文函請台電

公司派員廠驗，在承製廠商無法證明第 1 次報驗時

確已備妥變壓器之情況下，應認系爭變壓器之報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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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(即交貨日)應為 97 年 6 月 18 日，台電公司依約

處以延遲 18天交貨(97 年 6月 1 日至同年月 18日)

罰款，尚無不妥。 


